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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21年4月14日

（2020）浙0282民初9769号
熊发兴：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怡和建材有限公司诉

你、浙江园冶生态建设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外网查询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30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
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43号

李爱望：本院受理原告朱龚虎诉被告李爱望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判令原被告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0年9月10日解除；二、请求判
令被告将租赁的房屋交还原告并搬离；三、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房屋的实际占有使用费2500元，占有使用费暂
计算到2021年1月10日，并支付从2021年1月11日至
实际搬离之日止，以每月625元计算的实际占有使用
费；四、请求判令被告支付电费408.85元；五、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水费225元；六、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陈忠辉进行审理。本案定于
2021年7月19日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
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
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1842号

黄朝云：原告武强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1184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浒山人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上述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6破3号

本院根据仙居县侨华塑料厂（普通合伙）的申请于
2021年3月31日裁定受理宁海县佳佳文体用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宁海县佳佳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宁海县佳
佳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5月25日
前，向宁海县佳佳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
址：浙江省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55号秀东尚座B座
11-23室；联系人：张志凯；联系电话：18857759759）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宁海县佳佳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海县佳佳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6月3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浙江
省宁海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
天平路1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20）浙0281民初11082号

吴伟锋(公民身份号码:3390111977****2058):
原告张能君诉被告吴伟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请求
判决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3098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
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由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艺陶独任审判，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三天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余姚市人民法院
丈亭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3109号

高明亮:原告李爱林诉被告高明亮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等有关文书。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16700元，并支付自起诉日起至判决生效
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十五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7月9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1民初565号

宋新忠：本院受理原告华永兴与被告宋新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
向你送达（2021）浙0281民初56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1万元，利息：
2017年9月20至2020年12月9日1万元利息是0.4440万
元，合计1.5440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院定于2021
年7月6日8时40分在本院泗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953号

杜鹃、陈新强、张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杜鹃、陈新强、张杰追偿权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3民初4953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行审52号

温州市龙湾舒狐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人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你单位缴纳罚款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法律文书，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2021）浙0303行审52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主
文如下：准予强制执行申请人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温龙人社监罚字﹝
2019﹞13号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缴纳罚款人民币20000元的
内容。由本院执行局执行。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
取行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3行审53号

温州市龙湾舒狐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人
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你单位缴纳加处
罚款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法律文书，故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2021）浙0303行审5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主文如
下：准予强制执行申请人温州市龙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的温龙人社监罚字﹝2019﹞13号行政
处罚决定确定的缴纳加处罚款人民币20000元的内容。由
本院执行局执行。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行政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4民初1504号

王其平：本院受理原告马雪和与被告王其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304民初15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其平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马雪和货款3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万元为基数，从2019年5月
27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元，减半收取275元，由被告王其平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21民初1659号

袁金源:本院受理原告姚明富与被告袁金源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2021)浙0421民初1659号】，原告诉
请: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人民币50000元及逾期
还款利息损失。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西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2579号

张加凤:本院受理原告曹圣根与被告张加凤离婚纠纷
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
后的第3日上午0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
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2民初481号

浙江每天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21）浙0502民初481号原告湖州吴兴区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与浙江每天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
民事上诉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
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
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3469号

王应弟: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长源与被告王应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
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不履行裁判法
律后果告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王应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长源88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
88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85%自2020年10月22日起
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200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2560元，由被
告王应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03破25号

2020年11月10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金华市磐顺
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的申请裁定受理被申请人
金华市磐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华市磐顺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的管理人。金华市磐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在2021年5月14日前，向金华市磐顺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申报地址：金华市双龙南街1018号新融
大厦17楼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邮编：321000；申报
联系人：陆金才，电话：057982728595）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金华市磐顺塑
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
华市磐顺塑料制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
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
5月21日上午9时00分在金
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第九
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
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23破3号

本院根据浙江亿嘉建设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1年4
月6日裁定受理了浙江亿嘉建设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并于2021年4月9日指定浙江今日律师事务所为浙江亿
嘉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亿嘉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5月
20日前，向浙江亿嘉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
地址：浙江省武义县东升东路268号浙江今日律师事务
所一楼；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林律师
13758908121、徐律师15858913310,申报债权时间为
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分至17
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亿嘉
建设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浙江亿嘉
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亿嘉建
设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1年4月30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
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
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
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1年5月25日(星期二)下午2时30分在
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
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
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5185号

史大飞:本院受理原告姬剑与被告史大飞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
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30000元，并赔偿原告
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
于2021年7月1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5303号

邱高顺:本院受理原告朱文斌与被告邱高顺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
判令:一.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6203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支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判令被告承担原告
因起诉被告而支付的律师费3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
年7月1日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破1号

本院于2020年11月19日，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县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中建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建能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3月8日指定浦
江弘哲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中建能源公司的管理人。

中建能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
负责人应在2021年4月22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的
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
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中建能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5月10日前
向中建能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亚太
大道518号亚太广场A座四楼，浦江弘哲会计师事务
所；邮政编码:322200;联系人:于晔琳；联系电话:
0579-84150592、15005795562、13967957585)申报债
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中建能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
当向中建能源公司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5月18日上午9时在仙华法庭第二
审判庭召开中建能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
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167号

林仁唤:本院受理原告李彩芬诉被告林仁唤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416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林仁唤归还原告李彩芬借款本金21040
并支付逾期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从2020年10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8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人民币1018元，由原告李彩芬承担
74元，被告林仁唤承担944元。保全费247元，由被告
林仁唤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涉港澳台或涉
外为满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涉港澳
台或涉外为满30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秋伟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江苏秋伟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编号为06TXZC-201811-1-ZZ），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江苏秋伟建设有限公司。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秋伟建设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江苏秋伟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江苏秋伟建设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13486229773，吴先生
秋伟建设联系电话：18861153333，白女士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秋伟建设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1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1月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江苏秋伟建设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常州市裕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吉马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0年11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武进）字1657号,2015年武进字2224号,2015年武进字02412号,2015年（武进）字1656号,2015年武进字2222号

2015年武进字02463号,2016年（武进）字00041号

本金

28,999,908.49

11,500,000.00

40,499,908.49

欠息

13,210,657.78

4,788,763.62

17,999,421.40

本息合计

42,210,566.27

16,288,763.62

58,499,329.89

担保人

江苏常州荣盛工贸有限公司、江苏裕惠轻工机械有限公司、何才东、周彩琴

江苏常州荣盛工贸有限公司、常州市裕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何才东、周彩琴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威瑞泰默赛多相流仪器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至2021年3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4710.11万元，其中本金为3700万元。债务人位于宁波市，该债权由威瑞泰科技发
展（宁波）有限公司、浙江威瑞泰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王建荣、张超明、谷松提供保证担保，由债务人名下位于宁波保税
南区曹娥江路2号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15亩，厂房面积7270.30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经理,毛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0571-85779673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maozhenyu@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 4 月14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宁波威瑞泰默赛多相流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 金拓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金拓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WZ-2021032500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新城支行已将其对主债务人浙江金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本金
6731770.19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依法转让给金拓。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新城支行与金拓通过联合公告方式依法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金拓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金拓清偿债权本金及孳息。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

金拓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明细表 2021年 4 月1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约定及法律文书确定的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
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及法律文书确定的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3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金拓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累计

合同编号

WZ-20210325001

WZ-20210325001

共2笔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金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氏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

担保人名称及担保物

金顺发、郑巨妹、金华绿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担保3000万元，东新密封有限公司、郑志荣共同担保1800万元；

金顺发、郑巨妹、金华绿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担保3000万元，东新密封有限公司、郑志荣共同担保1800万元；

------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原币种）

0

6731770.19

6731770.19

本金余额（折人民币）

0

6731770.19

6731770.19

利息金额（折人民币）

85568.78

6110432.05

6196000.83

费用金额（折人民币）

0

0

0

本息费合计（折人民币）

85568.78

12842202.24

12927771.02

备 注（诉讼情况等）

终本执行

终本执行

/


